基隆市政府約聘(僱)、約用人員育嬰回職復薪申請表
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服務單位
	
	申請人
	

	職稱
	
	到職日期
	

	原核定育嬰留職停薪之事由及期限
	養育(含收養)三足歲以下子女

	
	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

	
	□檢附原核定育嬰留職停薪申請表影本

	擬申請回職復薪日期
	依原核定日期復職者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提前復職者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說明：
一、依據「性別平等工作法」第17條規定略以，受僱者申請復職時，除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，雇主不得拒絕:
1.歇業、虧損或業務緊縮者。
2.雇主依法變更組織、解散或轉讓者。
3.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者。
4.業務性質變更，有減少受僱者之必要，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者。
[bookmark: _Hlk215657251]二、約聘(僱)及約用人員申請育嬰回職復薪，請依規定完成到職人員報告單程序；另30日以下者，本府不另行發布動態通知書(名冊) ，並免除到職紙本程序，改以申請表辦理。
會辦單位：人事處、綜合發展處、財政處(如簽稿會核單)
	第一層決行

	承辦單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會辦單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決行

	



請於公文系統取號後將條碼圖案複製於此處


簽稿會核單
	案情摘要
	基隆市政府約聘(僱)、約用人員育嬰回職復薪申請案。

	受會單位
	會核意見及簽章
	收會
時間
	會畢
時間

	人事處
(人力科、考訓科、給與科)
	
	
	

	財政處
(支付金融科)
(約用人員免會)
	
	
	

	綜合發展處
(庶務科)
	
	
	

	
	
	
	




 
